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责任人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 舒城检察院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及聘用制书记员经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084]舒城县检察院 实施单位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233.11 

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233.11 

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0.00 

年度
目标

通过保障聘用制书记员、自聘人员基本工资、绩效工资、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的支出、保障司法警察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

支出经费来源、保障驻村选派干部工作经费，达到完善的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制度保障体系，切实保障聘用人员各项工资福

利性收入经费来源的效果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保障聘用制书记员人数 15人

保障驻村帮扶人数 3人

保障司法警察人数 3人

保障自聘人员人数 7人

质量指标

经费支出合规性 100%

聘用人员离职率 ≤5%

驻村帮扶人员工作完成
率

≥95%

时效指标

经费支出时效性 ≥90%

聘用制书记员及聘用人
员工资发放时间

当月15日前

聘用制书记员及聘用人
员社保缴纳时限

当月15日前

成本指标
聘用制书记员人员经费

成本
≤9.54万元

聘用人员人员经费成本 ≤9.43万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 本项目不适用经济效益
指标

本项目不适用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
对检察机关人员分类管

理的提升程度
良

落实司法雇员制度改
革，缓解检察机关案多

≥10%

生态效益 本项目不适用生态效益
指标

本项目不适用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
聘用制书记员工资收入
不低于上年度非私营单

是

落实司法雇员制改革，
推动检察业务高质效发

良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
聘用制书记员满意度 ≥92%

自聘人员满意度 ≥92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责任人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 舒城检察院办案业务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084]舒城县检察院 实施单位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147.14 

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147.14 

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0.00 

年度
目标

服务保障检察业务工作中发生的各类办案业务费用，如食堂工作人员、安保人员外包劳务费、司法救助资金、“”两房”

日常运转维护费、设备维修维护费、网络专线运行维护费、协助办案劳务费、水电费及邮电费等各项支出，切实保障单位

正常运转、做好司法救助工作、推动信息化服务保障、协助办案等工作，切实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，推动四大检察

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劳务派遣人员数 ≥9人

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次数 ≥20次

档案数字化卷宗扫描数 ≥1500卷

司法救助人次 ≥15人次

质量指标

档案数字化验收合格率 ≥95%

宣传教育用品验收合格
率

≥95%

错案发生率 0%

司法救助申报审批程序
的规范性

100%

时效指标
经费支出时效性 ≥90%

案件办理超期率 0%

成本指标

“两房”日常维修费成
本

≤5万元

司法救助成本 ≤20万元

网络运行维护成本 ≤20万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 本项目不适用经济效益
指标

本项目不适用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
双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

度
≥90%

缓解因案致困群体的生
活困境

良

生态效益 本项目不适用生态效益
指标

本项目不适用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 着力提升执法办案公正
高效廉洁，树立良好司

良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司法救助对象满意度 ≥90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责任人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-办案业务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084]舒城县检察院 实施单位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5年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70.68 

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0.00 

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70.68 

年度
目标

切实保障档案数字化项目支出，保障履职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、培训费、协助办案费、维修（护）费等各项检察业务

支出，依法打击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切实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，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稳步发展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档案数字化卷宗扫描卷
数

≥8000卷

培训人次 ≥5人次

案件办理数量 ≥200件

听证次数 ≥40次

律师值班次数 ≥40次

案件结案率 ≥80%

质量指标
案件办理质量 无错案

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

时效指标
案件规定时限内办结 合规

经费支出时效性 及时

成本指标 办案业务成本 ≤146.5万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 构建法治化盈商环境，
保护群众人身财产安

较好



绩
效
指
标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 着力提升执法办案公正

高效廉洁，树立良好司
较好

生态效益

可持续影响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案件当事人满意度 ≥90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责任人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-业务装备经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084]舒城县检察院 实施单位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2年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5.39 

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0.00 

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5.39 

年度
目标

完成六楼会议室LED显示屏采购安装、自动装订机以及日常办公设备采购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更新设备数量 ≥20台/套

质量指标
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≥95%

设备故障率 ≤5%

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时效 ≥95%

成本指标
移动阅卷设备单项成本 ≤4000元/台

装备购置总成本 ≤10万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
社会效益 设备利用率 ≥95%

生态效益

可持续影响 设备使用年限 ≥6年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干警满意度 ≥90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责任人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目名称 办案业务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084]舒城县检察院 实施单位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      2.36 

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0.00 

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2.36 

年度
目标

切实保障检察监督、履职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业务租赁费、协助办案费、司法救助资金
、培训费等各项检察业务支出，依法打击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切实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，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

务稳步发展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律师值班次数 ≥110人次

案件结案率 ≥80%



绩
效
指
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案件办理数量 ≥500件

质量指标 错案办理比例 0%

时效指标
经费支出时效性 ≥90%

规定时限内办结率 100%

成本指标
网络运行维护成本 ≤19万元

两房日常运行维护成本 ≤5万元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
社会效益 双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
度

≥90%

生态效益

可持续影响 着力提升执法办案公正
高效廉洁

良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案件当事人满意度 ≥90%

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舒城检察院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及聘用制书记员经费

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1年

      233.11 

      233.11 

      0.00 

通过保障聘用制书记员、自聘人员基本工资、绩效工资、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的支出、保障司法警察法定工作日外加班补贴

支出经费来源、保障驻村选派干部工作经费，达到完善的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制度保障体系，切实保障聘用人员各项工资福

利性收入经费来源的效果。
指标值

15人

3人

3人

7人

100%

≤5%

≥95%

≥90%

当月15日前

当月15日前

≤9.54万元

≤9.43万元

本项目不适用经济效益指标

良

≥10%

本项目不适用生态效益指标

是

良

≥92%

≥92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舒城检察院办案业务费

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1年

      147.14 

      147.14 

      0.00 

服务保障检察业务工作中发生的各类办案业务费用，如食堂工作人员、安保人员外包劳务费、司法救助资金、“”两房”

日常运转维护费、设备维修维护费、网络专线运行维护费、协助办案劳务费、水电费及邮电费等各项支出，切实保障单位

正常运转、做好司法救助工作、推动信息化服务保障、协助办案等工作，切实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，推动四大检察



指标值

≥9人

≥20次

≥1500卷

≥15人次

≥95%

≥95%

0%

100%

≥90%

0%

≤5万元

≤20万元

≤20万元

本项目不适用经济效益指标

≥90%

良

本项目不适用生态效益指标

良

≥90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项业务费-办案业务费

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5年

      70.68 

      0.00 

      70.68 

切实保障档案数字化项目支出，保障履职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、培训费、协助办案费、维修（护）费等各项检察业务

支出，依法打击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切实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，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稳步发展。

指标值

≥8000卷

≥5人次

≥200件

≥40次

≥40次

≥80%

无错案

合规

合规

及时

≤146.5万元

较好



较好

≥90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项业务费-业务装备经费

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2年

      5.39 

      0.00 

      5.39 

完成六楼会议室LED显示屏采购安装、自动装订机以及日常办公设备采购。

指标值

≥20台/套

≥95%

≤5%

≥95%

≤4000元/台

≤10万元

≥95%

≥6年

≥90%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 （2026年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案业务费

舒城县人民检察院

1年

      2.36 

      0.00 

      2.36 

切实保障检察监督、履职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业务租赁费、协助办案费、司法救助资金
、培训费等各项检察业务支出，依法打击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切实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，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

务稳步发展。
指标值

≥110人次

≥80%



≥500件

0%

≥90%

100%

≤19万元

≤5万元

≥90%

良

≥90%


